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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103年 9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二) 
 
 

(一)102 年度台抗字第 453 號 

1. 按法院於「酌定、改定或變更」父母對於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之行使或負擔，而命給付子

女扶養費時，其「給付扶養費之方法」，固得依家事事件法第一百零七條第二項，準用同

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審酌一切情況，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

金，不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 

2. 惟家事事件法第一百條第一項規定，僅就「給付扶養費之方法」究採總額給付（一次給付

或分期給付）或定期金給付，設有限制或排除當事人處分權主義之規範而已，若夫妻離婚，

對於包括給付未成年子女扶養費金額及方法等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之行使或負擔事項，已

經達成協議，因負給付扶養費之一方不履行協議，他方依協議請求給付時，本身即具有高

度訟爭性，自應尊重當事人處分權。 

3. 於此情形，法院除就給付之方法得命為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或有情事變更情形（民法第二

百二十七條之二規定）外，應不許任意依上開規定，變更夫妻間協議給付未成年子女扶養

費之金額。 

4. 又觀諸民法第一千零五十五條、一○二年五月八日修正刪除前非訟事件法第一百二十七條

及家事事件法第一百零七條規定之立法意旨，法院為酌定、改定或變更父母對於未成年子

女權利義務之行使或負擔時，均應以未成年子女之利益為依歸，如無特別情事，法院更不

得任意變更較父母協議給付金額為低而有背於未成年子女之固有扶養權利之有利事項。 

(二) 102 年度台抗字第 652 號 

1. 按民事訴訟法第一百零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之「訴訟終結」，於就供訴訟費用之擔保而

起訴（同法第九十六條）之情形，係指該訴訟程序終結，訴訟費用額已能確定者而言。 

2. 至於其他依法令供訴訟上之擔保者，依同法第一百零六條準用第一百零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之規定，應指受擔保利益人因該供擔保之原因所受損害已得確定，且其對供擔保之提存物

行使權利並無障礙而言。 

3. 故債權人於提供擔保，對債務人財產實施假扣押或執行假處分後，嗣撤銷假扣押或假處分

裁定（同法第五百三十條第三項、第五百三十三條前段、第五百三十八條之四），復撤回

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行，債務人因假扣押或假處分執行所受之損害已往後確定不再發生，

損害可得確定，並得據以行使權利請求賠償時，債權人即得依上開規定，以「訴訟終結」

為由，定期催告受擔保利益人行使權利而未行使後，聲請法院裁定返還提存物，不以該假

扣押或假處分之本案訴訟終結為必要。 

 


